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人民西路

４３９

号）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招股意向

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

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

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

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１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１３

，

０００

万股，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４

，

５００

万股流通股，发行后总股本不超过

１７

，

５００

万股。 上述股

份均为流通股。其中：控股股东华通控股、实际控制人王苗通、王一锋分别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

和转让。

２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滚存的未分配利润为

２２

，

８１５．８１

万元；根据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截止发行前的滚存利润由发行股票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３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特别风险：

（

１

）客户相对集中的风险

公司汽车零部件产品内销的主要客户为上海贝洱、小糸车灯、延锋伟世通、富奥伟世通、青岛东洋、东风贝洱等国内知名

汽车零部件一级配套商，外销的主要客户为美国

ＶＰ

公司、加拿大

ＳＰＩ

公司等北美售后市场供应商。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

公司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６３．６５％

、

４５．２８％

和

４１．９０％

，客户集中度较高，但随着新客户的开发

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如果上述主要客户经营情况发生变化导致其对公司产品的需求量下降，则可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产品

销售带来不利影响。

（

２

）产品价格波动风险

汽车零部件产品价格与下游整车价格关联性较大，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国内汽车产量逐年提高，整车市场竞

争较为激烈，一般新车型上市价格较高，以后呈逐年递减的趋势。由于汽车整车制造厂商处于汽车产业链的顶端，对零部件厂

商具有较强的谈判实力，因此可以将降价部分传导给其上游的汽车零部件厂商。 公司产品主要以汽车用塑料零件为主，其质

量要求高但单价较低，在整车价值中占比较小，受整车降价影响相对较小，加之公司积极开发毛利率较高的新车项目，一定程

度上也缓解了下游整车降价所传导的压力，最近三年，公司主要产品价格变化较为平稳，但如果宏观因素、成本因素、消费偏

好等多种因素导致汽车主机厂新车型减少，竞争加剧，将对公司承接价格较高的新项目带来一定影响，公司产品平均价格存

在下降的风险。

（

３

）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逐年增加，分别为

１１

，

５３２．９８

万元、

１８

，

４４２．５０

万元和

２２

，

０７２．２５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

的比重分别为

２７．４１％

、

３２．４４％

和

２４．３１％

。 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应收账款余额有可能将继续增加。

虽然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客户信用管理体系和货款回收控制办法， 且公司的主要客户大多为信用良好的国内外知名汽车

零部件制造商，付款及时，应收账款发生呆坏账的风险较小，但是，如果公司客户资金周转不良、经营状况恶化，将会给公司带

来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

（

４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苗通、王一锋父子，公司实际控制人发行前间接控制公司

７０％

的股权。 本次发行后，王苗通、王一锋

仍将间接控制公司合计

５２％

的股权（假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００

万股），发行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权比例仍然较高。 虽然公

司目前已经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

构并得到有效的规范运行，但王苗通、王一锋仍有可能利用其实际控制人地位，对公司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决策、利润分配、人

事安排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实施重大影响。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本次拟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４

，

５００

万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每股发行价格： 【】元

／

股

发行市盈率： 【】倍（按照发行后每股收益为基础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３．１５

元（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市净率：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确定）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交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万元，预计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万元

其中：承销保荐费用 【】万元

审计费用 【】万元

评估咨询费 【】万元

律师费用 【】万元

路演推介费 【】万元

信息披露费 【】万元

登记托管费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ＵＡＴＯＮＧ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苗通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住所： 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人民西路

４３９

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２３００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５

）

８２１４８８７１

传真： （

０５７５

）

８２１２９７００

董事会秘书： 严正山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ｓｊｈｕａｔｏｎｇ．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ｓｊｈｕａｔｏｎｇ＠ｓｊｈｕａｔｏｎｇ．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方式

发行人是由浙江世纪华通车业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５

日，华通有限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将华通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以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审计

的公司净资产人民币

１５

，

１４２．４８

万元按

１．１６

：

１

的比例折合股份总数

１３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世纪华通领取浙江省工商局换发的

３３０６００４００００４７２１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实收资本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资产的内容

１

、发起人

发行人的发起人为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上兴国际有限公司（

ＡＳＣＥＮＴ ＢＯ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２

、发起人投入的资产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在变更设立前后，主要发起人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主要资

产、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

发行人设立前，华通控股拥有的主要资产为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土地、房产、运输工具以及对世纪华通等公司的长期股

权投资，其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对外投资。 发行人设立后，华通控股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均未发生重大

变化。 目前，华通控股除从事托盘、加油设备配件、医用床配件等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业务外，其主要业务仍为对外投资。

发行人设立前，上兴国际主要业务为对外投资，其主要资产为对公司的

４２１

万美元出资。 发行人设立后，上兴国际拥有的

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１３

，

０００

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５００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不超过

１７

，

５００

万股，发行前后

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万股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自然人股

－ － － －

法人股

１３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 ７４．２９

其中：

华通控股

９

，

１００ ７０．００ ９

，

１００ ５２．００

永丰国际

３

，

９００ ３０．００ ３

，

９００ ２２．２９

社会公众股

－ － ４

，

５００ ２５．７１

总股本

１３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华通控股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苗通、王一锋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华通控股股

权，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永丰国际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要求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永丰国际的控股股东诸葛晓舟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永丰

国际股权，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长王苗通、董事兼总经理王一锋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世纪华通股份总数的

２５％

，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再买入公司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再卖出公司股

份；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世纪华通股份；在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二）本次发行前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公司共有

２

名股东，即华通控股和永丰国际，双方之间无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业务与技术情况

（一）主营业务及典型产品

公司属于汽车零部件二级供应商，主要从事各种汽车用塑料零部件及相关模具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公司产品共分

６

大系

列、

３０００

余种，目前已形成以热交换系统塑料件为主打产品，空调系统、车灯系统、安全系统、内外饰件等各类塑料零部件以及

散热器主片等金属件协同发展的业务格局。

公司生产的汽车用塑料零部件按产品系列分类情况如下：

系列名称 典型产品 主要应用车型

热交换系统塑料件 散热器水室、放水开关、膨胀箱、闷盖、堵塞等

别克、雪佛兰、大众、宝马、福特、本

田、奥迪、奔驰等系列车型

空调系统塑料件

空调壳体、风道、风门、摆臂、拨杆、摇臂、叶轮、传

动轴等

斯柯达、

ＰＯＬＯ

、奔驰、福特、双龙、桑

塔纳、马自达等系列车型

车灯系统塑料件 灯体、配光镜、灯饰条、灯饰圈、灯饰板、灯底座等

别克、大众、福特、

ＰＯＬＯ

、凯迪拉克、

宝马等系列车型

安全系统塑料件 气囊罩壳、气囊门盖、安全带扣、手刹把手等

宝来、五菱、菲亚特、别克、奥迪、现

代等系列车型

内外饰塑料件

车门拉手、地图袋、仪表板盖板饰板、格栅、防擦

条、车门饰条、翼子板、转向柱盖等

别克、荣威、晶锐、雪佛兰、丰田、宝

来、马自达、朗逸等系列车型

公司除生产汽车用塑料零部件外，还生产部分金属件，主要为中冷器气室、散热器主片等。

（二）产品销售方式

根据汽车行业的特点，潜在客户在选择供应商时，往往对产品研发和制造能力进行严格评审，供应商需要符合客户一系

列的质量和性能标准，因此，前期产品的合作决定了生产和销售的最终结果，而客户一旦选定企业为其生产配套零件后，其合

作关系将保持长期稳定。

（

１

）内销模式

公司内销采取直接销售模式，公司依托模具设计开发、项目管理和过程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努力进入客户的合格供应商

名单，与客户进行同步开发。

对于新产品开发，首先由项目开发部牵头组织各职能部门对项目进行论证（特殊合同评审），评审通过后，项目开发部组

织报价小组进行报价；顾客确认后，由项目开发部与顾客签订新产品开发协议；之后成立项目小组进行新产品开发；在通过顾

客

ＰＰＡＰ

批准后，进入批量生产；由生产制造部具体组织生产。

对于前期已经开发的成熟产品，在该车型持续生产的过程中不断给一级配套商或者主机厂供货，公司根据客户的采购计

划确定该年的生产计划，然后根据客户定期的订单进行销售，由公司商务部负责，公司给予客户的回款期限一般在

６０

日到

９０

日之间。

（

２

）外销模式

公司外销主要以北美

ＡＭ

市场为主，主要采用订单驱动的商业模式。 公司与

ＶＰ

、

ＳＰＩ

等北美

ＡＭ

市场零部件生产商建立业务

联系后，一般先由客户向公司递交实物样品，公司根据样品绘制图纸提交客户确认；客户认可图纸后公司根据产品的预计成

本以及合理利润空间向客户报价，双方就产品价格达成一致后，公司开始进行模具开发，模具开发费用一般由客户承担；模具

开发完成后公司向客户提交试产的实物样品，客户对样品的各项指标进行评测、审核并提出修改意见；产品得到认可后，即进

入正常的订单供货阶段；客户根据市场销售情况每月向公司下达各类产品的订单，公司根据订单组织生产并按照客户要求及

时交货，同时为出口交易购买出口信用保险。一般在交货三个月内，客户将向公司付款。

ＶＰ

、

ＳＰＩ

等客户对公司相关产品进行组

装、包装后销售给

Ａｕｔｏｚｏｎｅ

、

ＣａｒＱｕｅｓｔ

等下游零部件零售商，通过其销售给汽车修理厂或个人消费者。

（

３

）模具开发模式

公司模具包括直接作为产品销售的商品模具和作为生产工具的生产模具两种。 目前公司生产的模具大部分为生产模具，

公司通常在新产品开发阶段接受客户委托先进行生产模具的开发，成本分摊模式如下：

①

全部销售：公司按照客户要求完成模具开发，公司将生产模具直接销售给客户，客户拥有该生产模具的所有权，公司依照

约定使用该模具生产产品销售给客户，产品价格中不含模具费用。 这种模式下，客户通常会在开发初期预付一定比例开发费。

②

部分摊销、部分销售：公司按照客户要求完成模具开发，客户按照双方约定的模具价值的一定比例向公司付款，公司确

认收入同时按照开发成本的相应比例确认营业成本，其余部分成本计入其他流动资产，并随着相关产品的销售进行摊销。

③

全额摊销：公司按照客户要求完成模具开发，开发成本全部由公司承担，开发成功后公司将相应的开发成本计入其他

流动资产，并随着相关产品的销售进行摊销，逐步计入产品成本，根据公司与客户的约定，相关模具的研发支出一般在一年内

摊销完毕，一年后如有余额由客户进行偿付。

公司目前模具开发与成本分摊以第一种模式为主，该模式有效保证了公司与客户的稳定供货关系，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公司新产品的开发风险。

（三）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汽车塑料件产品主要原材料为

ＰＡ６６

、

ＰＰ

、

ＡＢＳ

、

ＰＣ／ＡＢＳ

等塑料粒子，辅件为油冷器等外购件，金属件产品主要原材料

为铝材，其他产品的主要原料为中冷器气室半成品、橡胶垫等。

（四）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经过

３０

年发展，我国汽车零部件工业的整体实力大大增强，围绕整车配套和国际市场，全国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东北、

京津、华中、西南六大零部件生产聚集地和

１１

个国家级汽车零部件出口基地，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可以在中国制造，能够满足

我国商用车、中高档乘用车

８０％

以上零部件本地化的配套需求，但我国只是汽车零部件生产的大国还不是强国。 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我国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

１０

，

７８８

家，大型企业不足

１％

，中型企业也仅占

１０％

左右，企业规模普遍偏

小，

８０％

以上企业收入不足

１

亿元。

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内能够生产总成产品的企业数量较少，大多为三级配套企业，与法雷奥集团、贝洱集团等国际巨头相

比生产规模小，所占的市场份额也较小；国内汽车塑料件行业优势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在某个汽车塑料件领域具有较强的市场地

位，如上海小糸车灯在灯具、模塑科技在保险杠、延锋伟世通在内外饰件、宁波华翔在内外饰件，公司在散热器水室等排名靠前。

公司凭借多年积累的品牌优势，在汽车用塑料件行业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产品及服务受到客户的认可，公司产品间接配

套上海大众、上海通用、一汽大众等国内知名整车企业，是上海大众

Ａ

级供应商，也是贝洱集团、伟世通集团、法雷奥集团等国

际一流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全球采购重要供应商，其拥有的“全世通”商标被评为浙江省著名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产品

被认定为浙江省名牌产品，尤其是散热器水室产品在国内外具有较高声誉，在国内乘用车市场占有率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房屋建筑物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拥有房屋建筑物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平方米

序号 房产证号 房屋所有权人 坐落地点 建筑面积 设计用途

１

上虞市房权证曹娥街道字

第

００１９５６２２

号

世纪华通 上虞经济开发区

２７

，

１２７．３２

注塑车间

２

上虞市房权证曹娥街道字

第

００１９５６２１

号

世纪华通 上虞经济开发区

１７

，

５２９．７０

注塑车间

３

上虞市房权证曹娥街道字

第

００１９５６６１

号

世纪华通 上虞经济开发区

３

，

８５５．２６

食堂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公司向华通控股购买了位于上虞市曹娥街道开发区永兴路、联谊路路口的房产及土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上述

房产的产权证书过户至公司名下，房产证号为上虞市房权证曹娥街道字第

００２２８９２６

号、上虞市房权证曹娥街道字第

００２２８９２７

号、 上虞市房权证曹娥街道字第

００２２８９２８

号房产、 上虞市房权证曹娥街道字第

００２２８９２９

号、 上虞市房权证曹娥街道字第

００２２８９３０

号、上虞市房权证曹娥街道字第

００２２８９３１

号、上虞市房权证曹娥街道字第

００２２８９３２

号、上虞市房权证曹娥街道字第

００２２８９３３

号，面积合计

９

，

５０６．９６

平方米。

（二）土地使用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所属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平方米

序号 权证编号 地号 位置 来源 用途 土地面积

１

上虞市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３６２０７４７

号

０３６－０２７－５１６

上虞经济开发区 出让 工业用地

７３

，

５７０

２

上虞市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３６２０７４６

号

０３６－０２７－５１７

上虞经济开发区 出让 工业用地

４８

，

８９２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公司向华通控股购买了位于上虞市曹娥街道开发区永兴路、联谊路路口的房产及土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

取得上述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上虞市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５３１

号，面积为

１４

，

１３０．００

平方米。

（三）商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具体如下：

（四）专利技术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拥有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别 取得方式 专利有效期

１

一种汽车内饰板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１１９５６８．Ｘ

实用新型 申请取得 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

一种汽车箱体架的连

接结构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１１９５６６．Ｏ

实用新型 申请取得 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３

一种汽车保险丝盒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１１９５７２．６

实用新型 申请取得 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４

一种汽车保险丝盒底

板连接结构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１１９５７１．１

实用新型 申请取得 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５

一种汽车车灯饰圈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１１９５７０．７

实用新型 申请取得 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６

一种汽车发动机散热

器水室的金属嵌件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１１９５６７．５

实用新型 申请取得 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五）认证证书

基于质量控制的考虑，各整车厂对供应商均有严格的认证条件，要求必须通过行业内认可的权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方可

进入合格供应商名录，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取得的认证证书情况如下：

序号 标准名称 认证机构 证书编号 有效期

１ ＩＳＯ／ＴＳ１６９４９

：

２００９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６４２３ ２０１３．０４．０８

２ ＶＤＡ６．１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０１ １００ ００６４２３ ２０１３．０４．０７

３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０１ １００ ００６４２３ ２０１３．０４．０８

４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

２００４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

００２０９Ｅ２０３６８Ｒ０Ｍ ２０１２．０４．０８

５ ＩＳＯ／ＩＥＣ１７０２５

：

２００５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ＣＮＡＳ Ｌ３２８０ ２０１２．１２．２４

６ ＣＣＣ

中汽认证中心

２００６０９１１１１０００２６０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本公司目前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形，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就不与本公司进行同业竞争作出了书面承诺。

（二）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 公司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为与关联方间的直接销售、 关联方佣金支付及通过向关联方支付佣金方式实现的销

售，具体如下表：

关联方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①ＴＧＧ ５

，

７４０．４５ ３

，

３００．５２ １３

，

８８０．３５

②

南宁全世泰

７３１．９２ ７１６．０３ －

③

支付佣金方式的销售

１２

，

０３７．９５ １０

，

１３１．４４ －

关联销售合计

１８

，

５１０．３２ １４

，

１４７．９９ １３

，

８８０．３５

关联销售占营业收入比例

２０．３９％ ２４．８９％ ３２．９８％

其中：

①＋② ６

，

４７２．３７ ４

，

０１６．５５ １３

，

８８０．３５

（

①＋②

）占营业收入比例

７．１３％ ７．０７％ ３２．９８％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购买

／

销售设备

华通有限设立时，华通控股及其关联企业全世通模塑等均涉及汽车塑料零部件业务，为避免同业竞争和规范关联交易，

华通控股及其控制人对下属公司进行了业务整合，将相关资产转让给公司，公司成为华通控股经营汽车塑料零部件业务的平

台，整合有利于扩大公司主营业务规模，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间发生的关联采购情况如下：

时间 单位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定价原则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华通控股 机器设备、办公设备一批

４４５．６３

账面净值为基础协商确定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全世通模塑 机器设备一批

２１４．６１

账面净值为基础协商确定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华通控股 机器设备一批

１４０．８８

账面净值为基础协商确定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全世通模塑 机器设备一批

３４０．８４

评估值

通过上述设备转让，公司完成了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经营性资产的收购，成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从事汽车零部件

业务的平台，避免了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减少了日常关联交易，公司的独立性进一步提高，业务规模迅速扩大，盈

利水平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

２

）资金往来及票据融资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及票据融资行为，具体如下：

①２００８

年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期初余额 资金流入 资金流出 期末余额

华通控股

－ ５

，

１８０．００ ５

，

１８０．００ －

全世通模塑

－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

金通置业

３．８５ ９００．００ ９０３．８５ －

票据融资影响

２

，

９００．００ － ２

，

９００．００ －

合计

２

，

９０３．８５ ７

，

０８０．００ ９

，

９８３．８５ －

２００８

年，公司分三笔向华通控股借入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１８０

万元，上述资金均在一周内偿还完毕。 另外，公司支

付上期开具本期到期的无交易背景汇票金额

２

，

９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公司向全世通模塑借入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于月底偿还完

毕。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公司向金通置业借出资金

９００

万元，金通置业于当月底偿还完毕，主要用于金通置业房地产开发项目资金临时

周转。 至

２００８

年底，所有往来款项均清理完毕。

②２００９

年至今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公司因银行贷款转贷临时向全世通模塑借入资金

７００

万元，

４

月初将该笔资金偿还完毕，

２００９

年至今，公

司未再发生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目前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

３

）商标转让

公司所使用商标均系从华通控股转让所得，华通控股已将生产所用全部商标无偿转让给公司，目前公司合法拥有所受让

商标的所有权，并以独占方式使用商标，华通控股已承诺不再使用。

（

４

）其他偶发性关联交易

其他偶发性关联交易包括：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产、关联方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购买关联房产土地和房产等。

３

、关联交易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出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原因，华通控股及关联方的短期资金会在关联企业之间通过往来款的形式统

一进行调配。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上述往来款已清理完毕，之后未再新发生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实际控制人王苗通、王一锋

已出具承诺保证不再与公司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行为，如果因报告期内关联资金往来行为受到处罚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由

其承担相应经济责任。

经常性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与关联方间的直接销售、关联方佣金支付及通过向关联方支付佣金方式实现的销售。

偶发性的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整合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解决同业竞争问题而发生的资产收购，向关联方租赁房产以及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及票据融资而形成的关联交易。

４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意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董事关于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本专项意见出具日，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华通”）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文件中制定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及关联方回避制度。 上述期间内，世纪

华通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都是必要的，重大关联交易都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世纪华通有效地执行了上述制度的安排，减

少和规范了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合理，遵循公平自愿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世纪华通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情况。 ”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出生年月 简要情况

王苗通 董事长

１９５７．６

ＥＭＢＡ

，经济师，绍兴市人大代表。 曾担任上虞华通汽配厂厂长、浙江华通汽车塑

料件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华通有限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现兼任华通控股董事长、总经理，华通工贸执行董事、总经

理，全世泰贸易执行董事、总经理，上虞全世通董事、总经理，全世通模塑董事长，

金通置业监事，金盾华通董事等职务。 曾获得绍兴市劳动模范、绍兴市优秀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上虞市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王一锋

总经理、副

董事长

１９８４．１

本科学历，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进入华通有限工作，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华通有限总

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现兼任华通控股董事，上海全仕泰执行

董事，上虞一栋执行董事，华通工贸监事，全世泰贸易监事等职务。

王娟珍 董事

１９６０．９

曾在上虞华通汽配厂、浙江华通汽车塑料件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华通有限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现兼任华通控股监事、上虞全世

通董事长等职务。

谢德源

董事、

副总经理

１９６５．７

ＥＭＢＡ

，曾任职于上虞塑料厂、上虞华通汽配厂、浙江华通汽车塑料件有限公司、

华通控股，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华通有限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现兼任南宁全世泰董事职务。曾获得上虞市优秀科技人才荣誉称

号。

杨红帆 独立董事

１９６５．６

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９９

年

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财政专业、会计专业任专业课程教师。

１９９９

年至今，在浙江中

瑞江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原浙江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浙江浙瑞会计师事务

所）工作，历任部门经理、副主任会计师，现任浙江中瑞江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陈忠德 独立董事

１９４３．１０

高级经济师，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至

１９７７

年，曾先后任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党委副书

记、董事、董事会审计考核委员会主任，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上海汽车

集团财务责任有限公司监事长，上海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监事长，上海小糸车灯有

限公司监事长，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至今，任上海市汽车行

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和上海国有资产委员会薪酬考

核委员会常任委员。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戴钦公 独立董事

１９７１．２

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经济专业委员会委员。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至今，在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工作，

现任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全球合伙人，并担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长江电

力、中国重汽、财政部条法司、卫生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人寿资产管

理公司、北京市发改委等单位常年法律顾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胡辉

监事会

主席

１９７１．１１

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担任上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配件厂二级经

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华通有限副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监

事会主席。

余肖辉 监事

１９６６．１０

曾先后在上虞市农资公司、平安保险上虞市营业部、浙江友谊菲诺伞业有限公司、

华通控股等公司任职，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现兼任上兴国际董事，名东投

资董事等职务。

常建国 监事

１９６９．１１

会计师，曾担任浙江灯塔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会计，绍兴利达非织造布有限

公司财务科长，绍兴一森服饰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综合部副部长、

ＬＥＤ

事业部财务负责人等职，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华

通有限审计法务部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审计法务部部长。

裴建才 副总经理

１９５７．１２

硕士研究生学历，曾担任上汽集团合众汽车零部件公司汽车配件厂质量管理科科

长，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任华通控股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任华通

有限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华通有限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公

司副总经理，现兼任上海全仕泰总经理。

王苗鑫 副总经理

１９６２．７

ＥＭＢＡ

，经济师。 曾任职于上虞华通汽配厂、浙江华通汽车塑料件有限公司、华通

控股，一直从事企业的采购、营销、生产、设备动力及经营管理工作，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任华通控股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任华通有限副总经

理，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任全世通模塑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

理，现兼任华通控股董事，上虞全世通董事，全世通模塑董事等职务。

赵维强 副总经理

１９６３．８

工程师，曾任职于石家庄铝散热器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任华通控股副总

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华通有限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

经理，现兼任南宁全世泰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陈松寿 副总经理

１９６１．５

工程师，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任浙江华通汽车塑料件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任华通控股总工程师，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华通有限

总工程师，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严正山

董事会

秘书

１９５９．８

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具备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浙江省高级经济师协会会

员，绍兴市社科联理事。曾担任绍兴市机床厂企管办、全质办副主任、主任；绍兴市

机电工业总公司（局）任企管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浙江灯塔蓄电池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常务副总兼财务总

监等职。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华通有限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

赏国良 财务总监

１９６９．２

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曾任职于上虞市供销合作总社东关供销

社，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担任上虞市正大税务师事务所综合业务部主任，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华通有限财务总监，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现兼任上

海全仕泰监事，上虞一栋监事等职务。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

姓名 在公司任职 兼职情况

王苗通 董事长

华通控股董事长、总经理

华通工贸执行董事、总经理

全世泰贸易执行董事、总经理

上虞全世通董事、总经理

全世通模塑董事长

南宁全世泰董事长

金通置业监事

金盾华通董事

王一锋 总经理、副董事长

华通控股董事

上海全仕泰执行董事

上虞一栋执行董事、总经理

华通工贸监事

全世泰贸易监事

南京全世泰执行董事、总经理

裴建才 副总经理 上海全仕泰总经理

谢德源 董事、副总经理 南宁全世泰董事

王苗鑫 副总经理

华通控股董事

上虞全世通董事

全世通模塑董事

赵维强 副总经理 南宁全世泰董事、总经理

赏国良 财务总监

上海全仕泰监事

上虞一栋监事

南京全世泰监事

王娟珍 董事

华通控股监事

上虞全世通董事长

余肖辉 监事

上兴国际董事

名东投资董事

杨红帆 独立董事

浙江中瑞江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忠德 独立董事

上海市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上海联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戴钦公 独立董事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及关联企业取得收入的情况

姓名 职务

２０１０

年度年薪（元） 备注

王苗通 董事长

９４４

，

３１２

王一锋 副董事长、总经理

９４３

，

２８１

王娟珍 董事 — 不在公司领薪

谢德源 董事、副总经理

７６３

，

５３３

杨红帆 独立董事

５０

，

０００

独立董事津贴

陈忠德 独立董事

５０

，

０００

独立董事津贴

戴钦公 独立董事

５０

，

０００

独立董事津贴

胡辉 监事会主席

５０２

，

７６０

余肖辉 监事 — 不在公司领薪

常建国 监事

１７６

，

７８１

裴建才 副总经理

７６８

，

１３６

王苗鑫 副总经理

７６３

，

８０３

赵维强 副总经理

７６５

，

０３９

陈松寿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７６４

，

２９６

赏国良 财务总监

５００

，

７０２

严正山 董事会秘书

４８２

，

７７４

计徐军 副总工程师

３７５

，

５００

查显梅 质保部部长

１７３

，

２８１

赵永敏 研究开发部部长

２３６

，

７８１

刘上立 上海设计中心经理

２２０

，

１４０

裘彩军 模具制造部部长

２５０

，

５３１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华通控股，实际控制人为王苗通、王一锋。

华通控股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注册地址：上虞经济开发区人民西路

４３９

号

实际经营地：上虞经济开发区人民西路

４３９

号

法定代表人：王苗通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对外投资管理，塑料制品、金属制品加工、销售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报表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８０

，

５７３

，

４１５．６６ ５５

，

４３６

，

２９５．０５ １７

，

０７９

，

２４６．８１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５

，

１２８

，

１１７．００ １５

，

６７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５７８

，

４３２．００

应收账款

２０６

，

６８１

，

６１１．４６ １６９

，

６６２

，

４６５．１７ １０８

，

２３６

，

７５６．８５

预付款项

１２

，

７７３

，

４５６．６１ ４

，

８４７

，

２５７．８３ ６

，

１１６

，

３５５．２５

应收利息

－ － －

应收股利

－ － －

其他应收款

１

，

１６６

，

５８５．２９ ２

，

８１０

，

３７１．８９ ３

，

７３７

，

０１２．２５

存货

１７９

，

４２５

，

３３１．９９ １４６

，

８２３

，

５０１．５６ １０４

，

２６２

，

１３７．１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５

，

１６９

，

１５４．２７ ２

，

９０８

，

８２４．１０ ３

，

７２２

，

６３８．９４

流动资产合计

４９０

，

９１７

，

６７２．２８ ３９８

，

１６５

，

７１５．６０ ２５７

，

７３２

，

５７９．２８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８

，

２９６

，

０７６．１１ ５

，

５２４

，

２６９．５０ －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２２３

，

２２７

，

７３１．２８ １５１

，

３２４

，

５９７．５６ ７２

，

６８３

，

７２６．８９

在建工程

１３１

，

８４４

，

１２２．９３ ７９

，

０５８

，

５３２．７６ ３９

，

４６０

，

３９８．３０

工程物资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２６

，

７５０

，

２０６．７４ ２５

，

８８９

，

１５０．１５ ２６

，

３４２

，

９２２．７４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１

，

１６１

，

１７９．１１ １

，

０１６

，

２９４．７８ ７０９

，

２３９．０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

，

１５６

，

８８３．１６ ４

，

０１４

，

３８６．７２ ２

，

０９２

，

５０３．５４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９３

，

４３６

，

１９９．３３ ２６６

，

８２７

，

２３１．４７ １４１

，

２８８

，

７９０．５３

资产总计

８８４

，

３５３

，

８７１．６１ ６６４

，

９９２

，

９４７．０７ ３９９

，

０２１

，

３６９．８１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１９８

，

２２８

，

０４５．８１ １０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

６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

，

９９８

，

０００．０９ ６

，

６７５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１１２

，

３０３

，

６１８．３７ １２７

，

４５５

，

６８２．１５ ４９

，

０４５

，

６８７．７３

预收款项

９

，

３９２

，

３５６．２１ １１

，

６９１

，

７９２．７４ １３

，

３２７

，

５６７．５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０

，

６７１

，

９９８．３３ １４

，

０９３

，

２４９．００ ９

，

６３５

，

１３１．０６

应交税费

１２

，

０８８

，

４２５．１６ ３

，

１００

，

５９６．５０ －７６６

，

４００．８１

应付利息

５０５

，

９０８．４４ ２８５

，

７３０．５０ ２６０

，

６５５．０８

应付股利

－ ２８

，

２０６

，

８１０．６３ －

其他应付款

５７４

，

４８１．５０ １

，

４５９

，

３５５．９３ ６３５

，

３３３．４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其他流动负债

１

，

５２８

，

２５８．２０ －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４４

，

３９４

，

８３３．８２ ３５０

，

３１９

，

４７５．７４ ２００

，

３１２

，

９７４．００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应付债券

－ －

长期应付款

－ －

专项应付款

－ － －

预计负债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负债合计

４７４

，

３９４

，

８３３．８２ ３９４

，

３１９

，

４７５．７４ ２００

，

３１２

，

９７４．００

所有者权益

－

股本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２１

，

４２４

，

８３０．０３ ２１

，

４２４

，

８３０．０３ ２１

，

４２４

，

８３０．０３

减：库存股

－ － －

专项储备

－ － －

盈余公积

３０

，

３７６

，

１３１．６４ １４

，

６１３

，

４４０．７９ ４

，

７５０

，

２８５．７８

一般风险准备

－ － －

未分配利润

２２８

，

１５８

，

０７６．１２ １０４

，

６３５

，

２００．５１ ４２

，

５３３

，

２８０．００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０９

，

９５９

，

０３７．７９ ２７０

，

６７３

，

４７１．３３ １９８

，

７０８

，

３９５．８１

少数股东权益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０９

，

９５９

，

０３７．７９ ２７０

，

６７３

，

４７１．３３ １９８

，

７０８

，

３９５．８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８８４

，

３５３

，

８７１．６１ ６６４

，

９９２

，

９４７．０７ ３９９

，

０２１

，

３６９．８１

２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４７

，

４５２

，

９４５．２０ ３９

，

０５７

，

３０７．１９ １６

，

８０４

，

６６１．９２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５

，

１２８

，

１１７．００ １５

，

６７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５７８

，

４３２．００

应收账款

１９８

，

７３１

，

４４５．１５ １６３

，

１０３

，

２０５．５４ １１１

，

９０７

，

８７４．５４

预付款项

１１

，

４４１

，

３４６．３８ ４

，

１２０

，

６１９．３６ ６

，

０８６

，

９８５．２５

应收利息

－ － －

应收股利

－ － －

其他应收款

１

，

１８７

，

８１０．２９ ２

，

７８２

，

００９．８３ ３

，

７２３

，

８５２．２５

存货

１７５

，

９７８

，

３７５．２４ １４２

，

３０９

，

７９３．３９ １０４

，

２６２

，

１３７．１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４

，

６３６

，

１００．１２ ２

，

４１６

，

７８５．７９ ３

，

２１４

，

４７５．６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４４４

，

５５６

，

１３９．３８ ３６９

，

４６６

，

７２１．１０ ２６０

，

５７８

，

４１８．７５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４４

，

９９６

，

０７６．１１ １２

，

５２４

，

２６９．５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２１１

，

７８８

，

７０１．２７ １４１

，

１６７

，

２９６．００ ６５

，

３１７

，

１２７．５１

在建工程

１３１

，

７５４

，

２１６．０４ ７９

，

０５８

，

５３２．７６ ３９

，

４６０

，

３９８．３０

工程物资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２６

，

７５０

，

２０６．７４ ２５

，

８８９

，

１５０．１５ ２６

，

３４２

，

９２２．７４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

，

０３０

，

０１８．８０ ３

，

９０９

，

７１７．６８ ２

，

０９２

，

５０３．５４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４１７

，

３１９

，

２１８．９６ ２６２

，

５４８

，

９６６．０９ １３８

，

２１２

，

９５２．０９

资产总计

８６１

，

８７５

，

３５８．３４ ６３２

，

０１５

，

６８７．１９ ３９８

，

７９１

，

３７０．８４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１３８

，

１２２

，

７００．００ １０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

２５

，

１０５

，

３４５．８１ ２３

，

２２０

，

０００．０９ ６

，

６７５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１３１

，

５２４

，

３７５．９７ １１２

，

３０２

，

７６４．８８ ４９

，

０４４

，

７８７．７３

预收款项

９

，

３９２

，

３５６．２１ １１

，

６９１

，

７９２．７４ １３

，

３２７

，

５６７．５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９

，

５８７

，

８６８．２５ １３

，

８１１

，

５９５．８９ ９

，

４５１

，

３３９．１６

应交税费

１１

，

４０６

，

２３０．２９ ２

，

６１５

，

２８３．１４ －１

，

０２８

，

００９．８８

应付利息

４７６

，

４０８．４４ ２８５

，

７３０．５０ ２６０

，

６５５．０８

应付股利

－ ２８

，

２０６

，

８１０．６３ －

其他应付款

５７３

，

９２７．００ １

，

４５８

，

６８５．４３ ６３２

，

３４３．４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其他流动负债

－ １

，

３６３

，

７８６．００ －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２６

，

１８９

，

２１１．９７ ３２０

，

４５６

，

４４９．３０ １９９

，

８６３

，

６８３．０３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应付债券

－ － －

长期应付款

－ － －

专项应付款

－ － －

预计负债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负债合计

４５６

，

１８９

，

２１１．９７ ３６４

，

４５６

，

４４９．３０ １９９

，

８６３

，

６８３．０３

所有者权益

股本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２１

，

４２４

，

８３０．０３ ２１

，

４２４

，

８３０．０３ ２１

，

４２４

，

８３０．０３

减：库存股

－ － －

专项储备

－ － －

盈余公积

３０

，

３７６

，

１３１．６４ １４

，

６１３

，

４４０．７９ ４

，

７５０

，

２８５．７８

一般风险准备

－ － －

未分配利润

２２３

，

８８５

，

１８４．７０ １０１

，

５２０

，

９６７．０７ ４２

，

７５２

，

５７２．００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０５

，

６８６

，

１４６．３７ ２６７

，

５５９

，

２３７．８９ １９８

，

９２７

，

６８７．８１

少数股东权益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０５

，

６８６

，

１４６．３７ ２６７

，

５５９

，

２３７．８９ １９８

，

９２７

，

６８７．８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８６１

，

８７５

，

３５８．３４ ６３２

，

０１５

，

６８７．１９ ３９８

，

７９１

，

３７０．８４

３

、合并利润表

（下转

D3

版）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和《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

革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６

号）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下称“协会”）《关于保荐机构推荐询价对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

知》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请询价对象及股票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世纪华通”）首次公开发行

４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４５

号文核准。 世纪华通的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６０２

，该

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股数不超过

９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２０％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

行量。

３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３

日）组织本次发行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自主选择在上海、深圳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４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中界定的询价对象条件，

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东方证券自主推荐、已向协会备案的

２０

名询价对象）。

５

、股票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同时申报价格和数量，由询价对象通过深

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６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提交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三档价格，申报价格的

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１００

万股，且申报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０

万股的整数倍；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９００

万股。

７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工作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初步询

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除

外）。 股票配售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供入围报价的，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８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

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的网下申购。 未参

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９

、可参与网下申购股票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入围申报数量；股票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０

、回拨安排：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网下

机构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未足额认购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推荐的其他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回拨

数量不低于网上申购的不足部分，且为

１００

万股（网下申购单位）的整数倍。

１１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配售。 根据深

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供信息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序，依次配号，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号数等于其资金有效的申购量除以

１００

万股后所得整数， 然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 确定

９

个有效申购中签

号。 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根据摇号结果按每一中签号配售

１００

万股进行配售。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

行配售。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

９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如果出现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的情况，网下发行数量将相应增加，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回拨规模增加中签号

个数。

１２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

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３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在《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配售对象及其报价情况。

１４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计算。

１５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网下申购结束后，网下有效申购数量小于

９００

万股；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后仍

然申购不足。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６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Ｔ－６

日）登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Ｔ－６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

订）》可于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重要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周二）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上海）

Ｔ－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深圳）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周五）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北京）

初步询价截止日（

Ｔ－３

日

１５

：

００

）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周一）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数量及入围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周二）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提示公告》

网上路演（中小企业路演网）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周三）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周四）

网下申购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周五）

刊登《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周一）

刊登《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资金申购日。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股票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

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通知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推介的具体安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３

日）期间，在上海、深圳、北京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公

布的所有询价对象进行网下推介。 推介的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Ｔ－５

日

（

７

月

６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二楼宴会厅

２

厅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Ｔ－４

日

（

７

月

７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三楼大宴会厅

３

厅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１６

号

Ｔ－３

日

（

７

月

８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

北京金融街洲际酒店五楼西安厅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１

号

三、初步询价的安排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

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在上述时间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

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３

、股票配售对象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股票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

格，各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互相独立。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１００

万股，且申报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

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０

万股的整数倍。 每个股票配售对象的累计申报数量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９００

万股。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①

每一股票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报价格；

②

假设某一股票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Ｐ１

，则该股票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Ｐ２

，则该股票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

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股票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股票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

购的数量为

Ｑ１＋ Ｑ２＋ Ｑ３

。

４

、股票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股票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

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

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９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任一档申报数量不符合

１００

万股的最低数

量要求，或者任一档申报数量不符合

１００

万股的整数倍；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认的其他情形。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

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股票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

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

４０２３

、

４０２４

、

４０２６

发行人：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7

月

5

日 星期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２

号楼

２２－２９

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